
关于印发《吉林省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

鉴定监督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吉人社规﹝2021﹝1 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

合作示范区管委会,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吉林省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监督机制实施办

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 年 6 月 30 日



吉林省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

监督机制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吉林省实施〈工伤

保险条例〉办法》《关于建立工伤保险基金统收统支省级

统筹制度的实施意见》（吉政发〔2020〕20 号）等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工伤认定工作和劳动能力鉴定质量的监督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监督,应当依据国家

和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严格依法实施。

第四条  监督工作坚持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突出重

点、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的原则。

第二章  监督内容

第五条  工伤认定主要在制度机制,工作程序,实施主

体,申请受理,调查取证,适用法规,作出决定,文书送达、档

案管理、信息平台运用、数据统计等方面进行监督。



第六条  劳动能力鉴定主要在制度建设,业务流程,工

作纪律、鉴定受理,专家管理抽取,标准适用,鉴定质量、结

论处理、档案管理、信息平台运用、数据统计等方面进行

监督。

第七条  每年年初,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年度工伤认定和

劳动能力鉴定监督检查方案,明确监督检查要点及细化量化

标准。

第三章  监督程序

第八条  工伤认定监督,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

织实施。劳动能力鉴定监督,由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可

委托省劳动能力鉴定中心）组织实施。

第九条  监督部门（单位）每年至少对工伤认定和劳

动能力鉴定分别组织一次典型案例分析和工作监督检查,如

有特殊情况可适时组织监督。

第十条  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典型案例分析应当

对典型案例全面分析、剖析结点、难点,着力统一认识,合

理准确适用法规、标准,提高认定工作效率和鉴定工作质

量。

第十一条  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监督检查,应

当认真听取情况介绍、查阅案卷材料、开展信息平台数据



统计分析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检查评估工作,着力健

全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提升为民服务意识和服务水

平。

劳动能力鉴定监督检查还可以采用考查鉴定现场、再

次鉴定与初次（复查）监督结论数据对比分析等方式。

第十二条  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监督,涉及医学、

法学等专业问题,应当邀请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和法律顾问参

加。可以根据需要邀请相关部门（单位）等派人参加。

第四章  监督结果

第十三条  监督应当及时与监督对象交换意见,肯定工

作成绩,指出具体问题,明确整改意见,并跟踪整改落实情

况。对监督问题较多的,依据有关规定约谈、警告等。监督

发现应当追究责任的违法违纪问题,依据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对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监督检查普遍

存在的问题,应当提出整改意见,不断规范工伤认定和劳动

能力鉴定工作,提高省级统筹制度运行质量。

第十五条  工伤认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案件,作出

认定决定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有关协调机制解决争议较大的

问题。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监督应当依照本办法认真组织实施,不得随

意变更、取消内容和简化程序。监督对象,应当积极配合,

提供完整、详实的材料,不得隐瞒、更改相关信息材料。

第十七条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每年底应当对

监督检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本办

法与国家新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时,按国家新法律法规政策

执行。

　　


